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永城分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抽查项目 检查

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污染源日

常监管

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执行

情况的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项

书面检

查、现场

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增保护法 2014年修订)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修订)第三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

2
污染源日

常监管

“三同时”制度

落实情况的

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四十一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至第二十条

3
污染源日

常监管

污染物排放

情况的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二至第四十六条、第八十三条、

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第十九条、二十条三十

条、四十五条、四十八条、九十九条、一百条、一百零八条、一百一十七

条、一百一十八条、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九条、二十条、三十六

条至四十一条、七十二条、七十八条至八十一条、一百零二条、一百一十

一条、一百一十二条、一百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



4
污染源日

常监管

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

情况的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顶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四十一条

5
污染源日

常监管

环境保护许

可证管理制

度执行情况

的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七十八条、

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一条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第二十四条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408号)第二条、第三条。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1999年环保总局令第 5号)第四条、第十

三条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

6
污染源日

常监管

环境信息公

开规定落实

情况的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六十二条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07 年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35号)第二十条第

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保进法 第三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2012年环境保护部令第 22号)第
三十三条



7
污染源日

常监管

危险废物管

理规定执行

情况的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四条至第八十五条、

第一百一十二条至第一百一十四条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三条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第二十四条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至二十八条

8
污染源日

常监管

危险化学品

管理规定执

行情况的检

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这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205 年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27号)
《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2012年环保部令第 22号)第二十

一条、第三十二条

9
污染源日

常监管

消耗臭氧层

物质管理规

定执行情况

的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项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73号)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八条

10
污染源日

常监管

医疗废物管

理规定执行

情况的检查

排污

单位

一般检

查事顶
现场检查

商丘市

生态环境局

永城分局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80号)第四十五条至第四十七条，

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至第五十三条

《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








